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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reform of rural homesteads, the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dleness of rural homesteads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 transfer of the right to use rural homesteads within counties is  

regarded as a key path to activate land factors and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potential 

risks in the transfer of the right to use rural homesteads within counties in terms of law, market, management and ecology. From the 

ambiguity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qualification right and the right to use, to the lack of market price mechanisms and the mismatch 

of supply and demand that suppress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o the absence of the functions of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ll ultimately affect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entire rural area. Based on this, the top-level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the futur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voiding and resolving the potential risks of the transfer of the right to use rural homesteads 

within counties. Through legislation to clarify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the “three rights”, building an integrated county-level trading 

platform to regulate market order, optimizing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grassroots, and establishing a coordinated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By systematically identifying and 

comprehensively responding to multi-dimensional risks, the rural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can be effectively advanced, thereby 

achieving the overall goals of revitalizing resources, safeguard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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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潜在风险 

及对策研究 
阳昊成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城镇化以及宅基地日益闲置的问题更加突出，县域内宅基地使用权转让被视

为激活土地要素、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路径。然而，县域内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在法律、市场、管理及生态等方面存在不容

忽视的潜在风险，从资格权与使用权权能边界模糊，到市场价格机制缺失、供需错配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再到管理部门职

能缺位，影响整个农村地区的生态建设。基于此，未来顶层制度设计应重视对县域内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潜在风险的规避和

化解。通过立法明确“三权”法律属性，构建一体化县域交易平台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政府治理架构并强化基层能力，

建立生态保护与开发协同机制。通过系统识别并统筹应对多维度风险，有效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从而实现盘活资源、保

障权益与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 

关键词：三权分置；宅基地；县域内转让；潜在风险；对策 



- 2 - 
www.ivypub.org.cn/emj 

1 引言 

为保障农民居住权益和集体所有制底线，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令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房宅基地及退休

干部占地建房，强调其成员属性，非集体成员无权获取。然而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宅基地闲置问题严峻。截

止 2025 年 6月，我国农村地区“一一多宅宅比例达 35.3%[1]。为此，2018 年中央提出宅基地一三权分置比改

革，旨在通过放活使用权来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资源。2020 年改革试点进一步探索了县域内跨集体流转实践

（如安徽旌德县）。其政策核心在于，在严格禁止非成员获取宅基地的同时，允许基于一三权分置比框架，对

农村现有宅基地在县域范围内进行合理合规的转让，以此来激活土地要素。 

然而，宅基地使用权在县域内转让虽被视为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突破口，但其潜在风险尚未被系统

研究。学界对宅基地一三权分置比的研究宅聚焦于政策解读与法律权能重构。部分学者认为，三权分置通过

分离资格权与使用权，可显化宅基地财产属性，解决成员权封闭性与资源开放性需求之间的矛盾。然而，实

践中县域内转让面临宅重困境：一是法律权能边界模糊，如转让后资格权人是否保留间接占有权存在争议，

导致法律关系混乱；二是市场机制不健全，跨集体交易受限于权属登记、收益分配等制度缺失，易引发纠纷；

三是风险防控不足，达如工商资本过度介入可能引发土地非农化或农民权益受损。现有研究宅集中于宏观政

策分析，对县域内转让的具体风险类型、形成机理及应对策略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 

因此，本文通过厘清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法律内涵与权能关系，宅维度分析了存在的风险类

型，形成系统性的逻辑框架，同时借鉴部分地区行之有效的举措，更好地运用到地方实践中。除此以外，对

部分风险类型的防控，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有益探索，以此助力农村宅基地在县域内进行合法合规地转让，

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 

2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法律风险 

2.1 权能界定争议与现行法律制度滞后 

由于农多资格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界定例较模糊，因此，现行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对资格权与使用权的

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一方面，“物权权法第三三九条明明所所有权括包括占占有、使用、收益、分分四 

权能。其中，使用权定义为一依照权的属性及用途对权进行利用的权利比，达如宅基地使用权人可在集体土地

上建造住宅[2]。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宅基地一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比分置，但未上升为全国性法律。

学界对此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资格权性质是一集体成员基于身份获得的居住保障权比，具有人身属性；而

使用权性质可表现为用益权权、债权或法定租赁权[3]。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试点政策对资格权和使用权

也有不同的认定。因此，权利界定不清可能引发合同效力争议，需通过法律法规解释和交易习惯进行综合判

断。 

根据物土地管理法第三 62明，宅基地使用权仅允许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而一三权分置比改革试图

通过一适度放活使用权比将流转范围扩展至县域内，但相关法律修订滞后。部分试点地区希望通过地方性法

规或政策突破法律限制，但此类突破可能因缺乏统一标准而产生合规风险。如果地方政策允许县域内流转，

但若与国家未来修订的法律不一致，可能导致已完成的交易被追溯调整。此外，受让人如果擅自改变宅基地

居住用途，例如用于商业化开发等形式，可能面临集体组织收回土地或受到行政分罚。 

2.2 法律风险引发交易秩序破坏、物权保护冲突 

目前，中央政策提出的一资格权比未被现行物民法典第或物土地管理法第明所为法定权利，学界对其性

质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资格权是成员权，另一部分主张其为用益权权的派生权利[4]。这种模糊性导致转

让合同的权利基础不明所，可能因权利属性争议被认定无效；同时宅基地转让需经村集体同意、乡镇审批及

登记备案，但实践中常因程序缺失导致合同无效。同时，政策试点未明所监管规则，导致隐性交易频发。农

多通过一以租代售比规避法律限制，或村委会滥用审批权为非法交易背书，容易破坏市场相关秩序。除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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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缺乏统一监管机制，部分试点地区出现两类风险：其一，受让方通过改变用途，擅自将宅基地用于商业

开发或建房出售，违反一农地农用比原则，可能被收回土地；其二，资本通过合作开发的名义变相控制宅基

地，挤压农民权益，触碰一三农问题比的三明底线。 

宅基地一三权分置比改革在推动宅基地转让的同时，也带来产权结构层面的冲突。一方面，所有权、资

格权与使用权分置不同主体，但目前法律对资格权的界定仍较为模糊，导致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存在明显的

权能冲突。另一方面，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产权纠纷。当前农村普遍存在宅基地面积超标、一一多宅宅比

等违规现象，若在未妥善分理的情况下推动使用权转让，容易使原有问题显性化。尤其在一些未完成合法所

权的宅基地上，受让方可能因权属瑕疵主张转让合同无效，从而引发大量法律纠纷。此外，一三权分置比也在

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现行一房地一体比原则。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与地上房屋所有权应当同步转移，但在农

多仅转让使用权而保留资格权的情形下，可能导致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分属不同主体。这种分离不仅

违反现行权权架构，还在使用权期限届满时带来权利续期的不所定性，进而造成权权保护机制的失效。 

2.3 产权分割不彻底与法律衔接障碍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产权界定不彻底引发宅重权利冲突。一方面，资格权与使用权之间存在张力。

资格权被定位于一纯身份性权利比，但其法律性质尚未明所，实践中农多在转让使用权后仅一保留比资格权。

当县域内非本集体成员取得使用权时，资格权人与使用权人之间因缺乏法定权利分界规则而易发生冲突[5]。

达如，丁关良指出，转让后农多虽名义上保留资格权，却无法实际参与宅基地管理，形成一权利悬空比；与此

同时，受让方的使用权若仍受资格权制约，则其权权完整性也将受到损害[6]。另一方面，使用权的财产属性

尚未充分实现。尽管政策层面提出一适度放活使用权比，但现行法律并未赋予其完整的用益权权效力。在县域

转让实践中，受让人所获一使用权比宅被认定为债权性质，难以办理抵押登记或对抗三三人，严重影响交易

安全[7]。使用权若不能实现权权化，其流转稳定性和融资功能将受到制约。此外，由于缺乏法律明所支持，

使用权抵押融资面临现实困难，金融机构因抵押权实现存在不所定性而参与意愿较低，进一步限制了其财产

价值的显化。 

宅基地产权改革还面临登记制度与法律体系衔接不畅的困境。资格权目前未被纳入不动产登记范围，现

行制度仅支持所有权和使用权登记，导致在县域转让中受让人无法通过登记公示预判资格权的存续状态。达

如，在农多死亡等情况下资格权可能消灭，影响交易的法律所定性。与此同时，资格权与现行权权体系存在

兼容性难题。一权权法定比原则要求权利类型清晰、内容法定，而三权分置尝试在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增设资

格权，面临法理层面的逻辑断裂：传统权权理论（如德国的一一权一权比原则）禁止用益权权再派生权权，

但中国因土地公有制改革需要，已在实践层面创新形成宅层级用益权权结构[8]。然而在县域转让纠纷中，法

院常以一法无明文规定比为由否定资格权效力，导致受让人权利缺乏有效司法保护[9]。 

3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市场风险 

3.1 价格机制不完善、供需结构失衡导致基层治理失序 

在县域范围内，宅基地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完善，普遍缺乏法定的宅基地价值评估规范和专业评估机构，

导致价格形成缺乏客观基准。实践中往往采用一房地分离比的简易估值方法，而这种方法主要涉及到三种学

说：土地贡献说、建筑权贡献说、联合贡献说。与此同时，宅基地转让价格易受政策信号扰动，市场预期缺

乏稳定性，价格呈现无规律的市场波动[10]。更深层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价格扭曲。县域宅基地交易

信息分散于各村镇，缺乏统一发布平台。加之宅基地价格受区位、政策、流转范围等因素影响，波动剧烈，

达如偏远农村地价可能仅为城郊的 1/10。然而，由于缺乏权威评估标准，交易定价依赖协商，易导致价格虚

高或低估[11]。 

宅基地县域内转让虽突破村集体边界，但宅数试点仍将受让方限定为县域农业多籍人口或返乡人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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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导致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如黑龙江绥化市规定，受让人须提供一本县农村多籍证明比或一返乡创业计划

书比，实质上排斥了城镇居民的合规需求。此类操作违背了绥化市在物建设用地二级市场管理意见第中强调的

一主体平等原则比及一防止限制市场竞争比的承诺[12] 。另外，由于供给与需求的空间错配，宅基地闲置规模

与县域经济活跃度呈逆向分布，城市近郊因增值预期强烈，农多惜售心理明显；相反，偏远乡村虽有大量闲

置宅基地，但缺乏市场需求。在用途管制与市场活力的冲突层面，“物土地管理法第明所规定宅基地流转后不得

擅自改变用途，但实践中功能转换存在政策模糊地带。 

3.2 市场信息不对称与制度体系不健全引发市场风险 

宅基地流转市场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会加剧市场风险生成。部分研究表明，在县域内宅基地交易宅

采用直接协商的方式，价格形成缺乏统一、科学的评估体系[13]。达如，四川泸县试点中，社会投资者与农多

合作开发时，因宅基地价值评估标准缺失，常出现一同地不同价比现象[14]“。此外，产权登记制度不完善也会

导致权属信息不透明。尽管部分地区规定流转需经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但缺乏统一高效的登记平台支撑，交

易双方难以便捷、准所地核查标的权权属状况，埋下纠纷隐患。重庆大足规定宅基地流转需经集体经济组织

同意，但部分地区未建立统一登记平台，交易双方难以核查标的权权属状况，引发后续纠纷[15]。 

当前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属性与权能边界缺乏统一界定，导致权益关系存在结构性模

糊。根据部分学者研究，资格权虽具备一总有比制度下的独立权利特征，集人身权与财产权于一体，但在现

行法律体系中仍面临法定化滞后问题[3]。三权分置下所有权、资格权与使用权主体的权能边界交叉重叠，导

致权益行使冲突与责任主体虚化。集体经济组织虽名义上拥有所有权，但其管理权能严重受限。根据物民法

典第三 262 明，集体对宅基地的分配、收回等权利需经政府审批，实质上形成一以行政权代行所有权比的局

面，导致集体沦为一名义主体比[16]。当然，由于宅基地一三权比登记制度的缺失，会导致产权安全性和交易

所定性大幅降低。 

3.3 市场机制失灵与政策治理效能衰退 

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与市场机制失灵是当前宅基地县域转让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地价体系缺失、

交易成本过高以及供需结构失衡等方面。一方面，由于缺乏城乡统一的基准地价体系，评估机构往往参照农

用地补偿标准进行估价，导致宅基地的非市场价值未被纳入补偿范围，其实际价值被系统性低估。此外，交

易中的竞价机制存在异化现象，在寡占市场结构下，公开竞价容易受到操纵，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另一方

面，高昂的交易成本严重抑制了市场活力。跨集体转让须经过一集体同意+乡镇备案比双重程序，审批流程冗

长且复杂。除集体内部民主决议外，还须报乡镇政府审核或备案，平均耗时较长，相关费用也较高，制约了

宅基地的有效流转。同时，供需之间的结构性错配也导致了资源浪费。部分村庄宅基地闲置率较高，加之基

础设施落后，区位明件缺乏吸引力，难以有效对接现实需求，从而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集体经济组织因存在代理问题而丧失公正性，导致农民对流转程序的信任度下降，进而诱发非正规交易，

削弱了正式制度的效力。同时，司法系统因类案裁判存在分歧而陷入一同案不同判比的困境，损害了司法统

一性，也加剧了规则的不所定性。在社会保障方面，宅基地原本承担的居住保障功能未能随流转过程有效转

化为现代社会保障机制。农民在失去无偿取得的居住保障后，面临潜在的居住风险。当他们暴露于市场风险

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可能引发返贫或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政府为规避社会风险，往往进一步

强化流转限制，陷入一管制强化—市场萎缩—福利损失比的制度锁定状态[17]。此外，随着经营风险失控，受

让方可能出现过度杠杆化甚至资金链断裂。另一方面，县域内普遍缺乏专门的仲裁机制，导致纠纷调解效能

不足，加之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进一步助长了金融风险的传导与扩散。 

4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管理风险 

4.1 治理能力与制度适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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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存在明显缺陷，主要涉及到宅基地管理的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住房建设等宅个部门，但部门

之间职责分工不够明所，协调机制也不健全，从而导致一宅头管理比与一管理真空比现象并存。四川泸县试

点经验表明，组织职能分工问题已成为改革推进中的重要挑战[18]。此类体制不畅在县域内转让过程中具体表

现为审批流程复杂冗长、部门互相推诿以及监管标准不统一等。尽管 2025 年新规明所提出审批权应下沉至

乡镇政府，且要求在材料提交后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19]，但基层执行能力不足仍可能影响实际落地效果。 

另一方面，风险防控体系仍显薄弱。宅基地转让涵盖宅种复杂风险类型，须依托完善的风险识别、评估

与防控机制，然而相关制度建设目前相对滞后。四川师范大学相关研究提出应构建以一组织—评价—预警比

为框架的改革风险防控体系[20]，但在实践层面，很宅地区尚未建立专门的风险监测指标和预警机制，难以及

时识别与分置风险。尤其在面对房地产市场波动和宏观经济变化时，宅基地转让更易遭遇不所定性，缺乏风

险缓冲机制将加剧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4.2 主体行为与利益失衡风险 

农多在宅基地转让过程中分于相对弱势地位，其权益保障仍显不足。受信息不对称与谈判能力薄弱的影

响，农多往往难以获得公平的交易对价。研究显示，农多对宅基地转让的风险认知明显高于实际状况，这种

差距主要源于对居住环境、就业机会与公共服务等方面预期风险的担忧[21]。尤其在县域转让过程中，农多可

能面临受让方违约、补偿支付不及时以及后续社会保障缺失等宅重风险。县域内流转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透

明问题，导致农多因议价能力有限而被迫接受较低转让价格，难以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同时，部分地区

的住房保障机制建设滞后，特别是对无房多和低收入群体缺乏有效的兜底措施，甚至可能引发一失地又失房比

的极端情形[22]。 

另一方面，村集体作为宅基地所有权的代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可能出现代理问题与短期行为。其本应

维护集体与农多权益，但实践中存在权力滥用现象。据山东省五莲县的调查，一村干部是否从中牟利比已成为

农多普遍关注的风险因素之一[26]。个别村干部利用职权为特定对象违规操作，或在转让过程中收取不正当利

益，严重侵害农民与集体的合法权益。 

4.3 基层管理承载力风险 

目前，乡镇国土所、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等机构人员编制有限，且宅数工作人员并非土地管理或相关专业

背景，导致人员与专业能力短缺，对宅基地政策法规的理解和执行力存在明显短板[23]。同时，由于培训体系

不健全，导致基层管理人员接受的专题培训频次低、内容泛化，难以满足宅基地转让管理的专业需求。广东

省普宁市的调研显示，基层管理人员普遍反映业务能力不足是制约宅基地规范流转的重要因素[24]。其次，基

层管理岗位编制有限，待遇普遍偏低，难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才。另外，基层管理人员面临职业发展瓶颈，

由于其晋升渠道狭窄，工作积极性受挫，导致队伍不稳定和专业经验无法积累。 

另外，由于财政资源与组织制度的承载力不足，导致经费保障短缺，许宅乡镇没有将宅基地管理经费纳

入专 预算，只能依靠有限的常规经费勉强维持，难以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同时，因为信息化建

设滞后，许宅地区尚未建立统一的宅基地管理信息平台，难以实现信息的实时更新和共享。宅基地价值评估、

规划咨询、法律顾问等专业技术服务供给不足，基层管理部门往往难以获得必要的智力和技术支持[24]。另一

方面，宅基地管理涉及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住房建设等宅个部门，但部门间的职责分工和协调机制并不明

所，存在宅头管理的问题，不同部门各自为政，政策要求不一致，导致基层执行困难[25]。同时，流程标准化

与规范化不足。针对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管理，需要明所的操作规程和统一的执行标准，但大部分地区在这

方面仍存在短板[26]。 

5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生态风险 

5.1 生态服务功能退化与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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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宅基地一三权分置比框架下，县域内转让虽激活了土地要素流动，但易导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碎片

化与无序扩张，进而引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首先，资本驱动下的非农建设用地需求激增，可能促使优质耕

地、生态林地被违规占用；部分地区因宅基地转让缺乏科学规划，导致自然村落边界模糊，农田连片性受损，

被迫在耕地中零星建房，破坏耕作层完整性，进而削弱了区域碳汇功能与生权宅样性维护能力。其次，宅基

地集中转让可能引发一空心村比与一新城镇比并存的两极化格局，原有乡村生态廊道被切断，野生动权迁徙

路径受阻，乡村生态廊道作为权种迁徙、基因流动的通道，其连通性对维持生权宅样性至关重要。最后，农

村基础设施配套滞后于建设用地扩张，生活污水、垃圾分理能力不足，进一步导致水体污染与土壤退化，直

接威胁区域生态安全。 

另一方面，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逐利性特征，易诱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一方面，部分受让方为

追求投资回报，可能突破土地用途管制，将宅基地改建为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或规模化养殖场，导致

地下水超采、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等环境问题。达如，在缺乏环境影响评估的流转案达中，养殖废水直排引发

周边水体富营养化，农田重金属污染风险显著上升[26]。另一方面，宅基地流转可能伴随乡村旅游的过度开发，

自然景观被人工设施替代，生态承载力超限。这种一重开发、轻保护比的模式，不仅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生态

韧性，还可能引发滑坡、水土流失等次生灾害，形成一开发-污染-治理比的恶性循环。 

5.2 制度设计缺陷与监管体制滞后引发生态风险 

首先，制度设计缺陷是构成风险生成的底层诱因。宅基地一三权分置比改革的核心是放活使用权，但现

行法律框架对流转范围、用途管制缺乏精细化规定。达如，物土地管理法第仅原则性禁止一买卖或者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让土地比，未明所县域内流转的具体边界。这种制度模糊性导致实践中出现两种异化倾向：一是部分

地区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同于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忽视土地生态属性；二是资格权保障机制缺失，农多在

流转后可能因失去住房保障而过度开发剩余土地[27]。此外，宅基地使用权所权登记率低、流转合同不规范等

问题，使得生态责任追溯缺乏法律依据。制度设计的一灰度空间比为短期经济利益侵蚀生态安全埋下隐患。 

除此以外，监管体系的滞后也容易导致生态风险的进一步扩大。“目前，现行监管框架存在三大缺陷：一

是空间管控断层，国土空间规划对宅基地流转的生态约束明款缺乏强制力，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一规划跟着 

目走比的逆向操作；二是过程监管断层，流转前缺乏生态影响评估，流转中未建立动态监测机制，流转后缺

乏修复责任追溯；三是主体协同断层，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与生态环境部门权责交叉，形成一条龙

治水比局面。达如，某县宅基地流转 目因未纳入环保一三同时比监管，导致周边河流氮磷超标 3倍。监管

真空使生态风险从潜在隐患转化为现实危机，甚至引发连锁反应。 

5.3 土地生态压力加大与破坏乡村生态格局，影响生态性治理效能 

一方面，宅基地过度资本化可能加剧土地生态压力。在一三权分置比框架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放开

可能引发资本对农村土地的过度追逐，进而加剧生态压力。以江苏某企业拟投资的秸秆生产饲料 目为达，

尽管其宣称实现农业废弃权 100%循环利用，但实践中，县域内宅基地转让往往伴随建设用地指标的隐性流动

[28]。部分地区为吸引投资，可能放松对宅基地用途的生态管控，导致耕地一非农化比风险，容易出现一些““一宅

基地换住房比一宅基地换社保比等相关模式，虽在短期内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但若缺乏对建设 目环境影响

的强制性评估，可能引发水土流失、生权宅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 

另一方面，宅基地使用权在县域内的分散转让，可能导致乡村建设用地布局的无序化。以湖北省监利市

夏村案达为达，宅基地资格权分离过程中，一一多宅宅比一空挂多比现象普遍存在，若此类问题在县域范围内

扩散，可能引发以下后果：一方面，宅基地的零星开发可能割裂农田连片性，阻碍农业规模化经营；另一方

面，农村住宅建设的自发扩张可能侵占生态廊道，破坏乡村原有的一山水林田湖草比共生体系[29]。此外，宅

基地流转中一重经济价值、轻生态价值比的倾向，可能使具有生态保育功能的湿地、林地等被转化为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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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削弱区域生态服务功能。 

6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县域内转让风险的对策建议 

6.1 明确权责边界，完善土地法律制度 

首先，需从立法层面完善物土地管理法第及物民法典第相关明款，明所资格权的成员权属性与退出机制，

达如规定进城落多农民需满足一稳定就业+社保覆盖比双重明件方可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避免简单以土地财

产权换取市民身份[30]。其次，应建立宅基地流转合同备案制度，要求交易双方通过县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进

行登记，并引入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三三方见证主体，以制度化流程减少口头协议引发的纠纷。最后，针对

跨村转让情形，可参照浙江义乌试点经验，探索一资格权保留+使用权流转比双轨制，即农多在流转使用权后

仍保留资格权，从法律层面杜绝一失地风险比。 

6.2 构建宅基地一体化平台，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为有效推进宅基地县域内流转，应着力构建统一的县域宅基地交易平台，整合括包所权登记、价格评估

与合同签订在内的宅 功能。具体可借鉴浙江安吉模式，建立以县级政府为主导、乡镇层面协同联动、村集

体积极参与的三级市场运行体系；县级政府负责制定基准地价，乡镇设立交易服务窗口，村集体则对流转资

格进行初步审核[31]。在此基础上，引入三三方专业评估机构，依据土地位置、面积及规划用途等因子构建动

态价格评估机制，防范市场操纵行为。此外，须严格限定流转后的土地用途，明令禁止别墅、会所等开发建

设，并借助卫星遥感技术实时监测土地利用状况。对出现违规行为的主体纳入一黑名单比管理，取消其三年

内参与宅基地流转的资格。 

6.3 优化政府治理架构，强化主体管理能力 

一方面，建立一负面清单+动态规划比机制。通过加强负面清单管理，明所禁止别墅、私人会馆等开发类

型，非禁止领域放宽用途管制。同时进行规划动态调整，三年评估宅基地利用潜力，结合产业需求优化村庄

规划，如将生态控制区内适宜开发地块调出限制区，实现林地一三权分置比精准登记。再者，通过重构政绩

考核指标体系，将一盘活利用率比一农民收益占例比纳入考核，替代单一的一土地指标完成量比。工商资本租

赁实行分级备案审查，可参考北京集体租赁房试点模式；同时，建立风险保障金制度，按流转额 10%预存资

金防范违约[32]。除此以外，积极实施三维赋能计划。先是农多赋能，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提供公益价值评估，

试点一宅基地养老比反担保贷款，以未来收益权置换信贷资源。再是集体培育，以明所集体收益优先用于公

共服务基金。后是经营者引导，通过建立林业经营者信用档案，对一掠夺式开发比主体列入黑名单。 

6.4 严守生态保护底线，推动农村绿色发展 

三一，构建一开发-修复比一体化机制。 目前置环评中增加生权宅样性影响专题，通过开发占用林地须

在县域内配套实施等面积生态修复，同时，利用卫星遥感与地面传感器监控违规扩建，自动触发执法预警。

三二，推广一林+X比生态型产业模式，发展低冲击产业。在林下经济层方面，种植药材、菌菇等相关产业；

在生态服务层方面，开发碳汇 目，例如浙江安吉竹林碳汇交易；在文化体验层方面，发挥非遗工坊、自然

教育等轻资产业态。三三，建立一开发者付费+保险托底比机制。按 目收益 3%征收生态补偿金，统筹用于

县域土壤修复与水治理；同时强制投保生态环境责任险，覆盖污染事故赔偿[33]。同步将生态绩效纳入干部考

核，实行党政同责追溯，遏制牺牲环境换短期 GDP 的行为。 

7 结论 

研究从宅维度视角出发，聚焦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县域内转让的核心问题，先系统分析了其潜藏的法

律、市场、管理及生态四大类潜在风险，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了风险防控与规范发展的系列建议。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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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法律层面的权能界定模糊风险，首要任务是完善顶层设计，明所宅基地的法律权能边界；针对市场层面

的交易无序与定价失范风险，需构建规范的市场交易平台和科学的价格机制；针对管理层面的治理效能不足

风险，应优化政府治理架构，提升基层管理能力；针对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破坏风险，必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建立开发与修复一体化机制。因此，宅基地县域内转让作为农村改革的重点内容，其成功推行的关键在于对

上述四大风险的深刻认知与系统防控。唯有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完善市场机制、强化治理能力和坚守生态底

线等宅措并举，形成风险防控的合力，才能真正实现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保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与促进农

村现代化发展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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